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网络数据安全保密承诺书

为保障医院信息安全，本人承诺在使用信息网络资源及有关信息化业务应用系统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医院有关网络与数据安全保密的规定，履行安全保密义务，承诺如下：

严格遵守联网计算机、服务器、存储、交换机等信息设备的操作规程，不得擅自进行软硬件配置、数据查询、数据修改或数据删除，不允许无关人员操作信息中心计算机和信息设备。

不在医院网络上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木马，不故意引入计算机病毒木马。

不利用联网计算机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下载、聊天、打游戏、炒股、视频观看、音频播放等操作。

不在医院网络上利用计算机技术侵占其他用户的合法利益，不制作、复制和传播妨害医院稳定的有关消息，不访问违法、违规不良网页。

不利用医院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泄露国家秘密和单位敏感信息，不得侵犯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不在非涉密的内网、局域网、国际互联网或医院外其他公共网上传输、处理涉密信息。
不擅自将医院数据提供给其他人员，不操作、不配合商业目的的统方行为。

不擅自利用医院数据，未经医院审查批准，不擅自发表涉及医院数据、网络配置、软硬件账号等的文章、著述。

不擅自在医院内网计算机上使用任何外源数据存储介质。
不擅自在内网使用其他软件或进行接口操作。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服从医院做出的更换人员、暂停合作等处理，涉及违法的服从相应的法律制裁。

                   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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